
 

恒泰长财证券 

关于北京金软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北京金软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北京金软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天津店主助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店主助手”）员工 2021 年 3 月 15

日被山东德州宁津县公安局要求协助调查，办公用电脑和公章被扣押，导致公

司未能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含）前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5月 6

日起被实施停牌。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

六条规定，挂牌公司出现“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且自法

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或改正”情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公司预计不能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20年年报，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及店主助手员工已被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已将公司及店主助手

办公用品、公章证件、U盾等公司文件和物品返还给公司；公司及子公司银行



账户已经解冻；公司北京的办公场地已解除封闭措施。但因案件尚未最终结案，

员工尚未回公司正式上班，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未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预计 2021年 6月 30日前不能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管理层正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争取早日结案，争

取公司尽快恢复正常运转。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预计 2021年 6月 30日前不能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被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的风险。 

（2）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法

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

十万以上五百万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继续密切关注和追踪公司的情况，若有重大进展或其他重要事

项会继续向投资者提示相关风险。主办券商已经履行对金软瑞彩的持续督导义

务，已多次督促公司根据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公司存在上述股票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重大风险，主办券商在此郑重提

示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无。 

 

 

恒泰长财证券  

2021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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